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深圳市国土空间生态保

护修复规划（2020-2035 年）（草案）》公示意见 

收集及采纳情况说明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在我局官网发布

了《关于<深圳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2020-2035 年）（草

案）>公示的通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征询意见，得到了市民及有

关单位的关注。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如下： 

 

序号 意见 单位/个人 处理情况 

1 

进一步加强“生态-社会”双向互动的

战略思维城市的生态网络与生产、生活网

络密不可分。深圳的生态修复，不能抛开经

济、生活网络与过程，建议考虑人口现状与

预期人口增长总量(2020-2035)。 

深圳市绿

源环保志

愿者协会 

采纳。 

规划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在生态愿景、规划指标、

策略等方面已将当前深圳市人口

现状与预期人口情况考虑在内，

力求实现人地关系更加和谐的目

标。 

2 

加强以流域为单元，以河流为主线的

生态修复行动。深圳水资源短缺，水城矛盾

突出。深圳境内共分 11个(含深汕 2个:赤

石河流域、粤东沿海水系)流域水系，全市

(含深汕)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 平方公里的

河流共有 362条，总长 1255 公里，其中流

域面积大于 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 7条(深

圳河、观澜河、茅洲河、龙岗河、坪山河、

赤石河及明热河)，基本涵盖深圳全域山水

林田湖草海等自然资源。生态修复找出修

复的核心与重点找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

自然的最大矛盾点。茅洲河的治理是一个

典型的示范，将抓住河流治理这个“牛鼻

子”，水产城系统治理。 

解释。 

规划充分考虑了流域关系： 

1、生态保护修复分区和重点

地区的划分是以地形地貌、流域

分区等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衔

接相关空间管控要素进行划分，

充分考虑了深圳市自然地理特征

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2、规划对流域上游水与山林

的关系、中游水与城镇的关系、下

游水与海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

析，并将相关分析成果融入到规

划分区、策略、工程等内容之中。 



序号 意见 单位/个人 处理情况 

3 

规划内容非常全面，建立深圳生态修

复的一个总体框架。但是落地性、实施性方

面阐述不足。面向深圳“生态-社会”紧密

联系的特征如何破解生态空间受侵蚀，通

过调整社会经济空间维育修复生态的具体

路径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 

解释。 

1、规划明确关键生态空间内

低效建设退出修复率、生态廊道

修复面积等指标，实施生态绿廊

整治修复等重大工程， 推动受建

设侵蚀的生态空间的整治修复。 

2、规划提出通过健全重大工

程实施协同机制、探索创新社会

资本参与机制等方式，增加生态

修复的落地性与实施性。 

4 

《草案》提到红树林退化所以要进行

修复，但没有明确红树林退化的原因。主要

是修复篇幅，且修复理念与措施不明确，尤

其是针对外来种无瓣海桑和拉关木的治理

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缺乏修复后如何合

理利用说明。深圳作为红树林之城，在红树

林生态修复上有条件有能力敢为人先。 

解释。 

规划为系统性规划，是对山

水林田湖草等要素进行统筹，引

导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

展。对于红树林修复具体技术措

施，后续通过编制红树林保护修

复详细规划以及相关技术指引予

以解决。 

5 

建议在《规划》现有保护修复重点区域

中增加大鹏珊瑚礁，作为“自然维育主导

区”，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人为干扰，强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广州珠湾

人和生态

环境研究

中心 

解释。 

1、生态保护修复重点片区综

合考虑生态系统类型、生态功能

重要性及其生态环境敏感性，基

于生态系统受损程度和恢复能力

分析进行划定； 

2、海洋部分的珊瑚礁受人类

行为的影响较小，提倡以自然维

育为主，近岸区域的珊瑚礁如大

小梅沙片区、南澳片区、鹅公湾片

区、大鹿湾片区等，均以通过划定

重点片区的方式予以保护。 

6 

建议规划文本中需新增，明确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的碧道工程，必

须依法编制环评文件并按《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开展公众参与。碧道的建设

应符合广东省水利厅的“坚持生态优先，注

重生态保护和自然修复，防止和避免过度

人工化”的要求，应当杜绝为了碧道建设而

解释。 

环评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开

展，本规划不进行叙述。 



序号 意见 单位/个人 处理情况 

对河流进行裁弯取直、河道截流，应避免对

河流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7 

建议坝光区由“生态重建主导区”修改

为“辅助修复主导区”，避免过度人为干扰

对当地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 

采纳。 

将坝光片区由“生态重建主

导区”修改为“辅助修复主导区”。 

8 

建议文本明确，生态重建主导区应基

于原本的生态基底建设，既不是完全推倒

重建，也不是人工化景观式的“重建”，而

应当是将生态效益置于优先地位，避免成

为建设开发工程；辅助修复主导区应当以

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为基础，以

人工手段为辅助。 

采纳。 

生态重建主导区修复要求修

改为：“基于原有的生态基底，开

展生态重建，……”。 

9 
关于东部海域禁捕，建议容许休闲垂

钓。 

余先生 

135*****8

00 

采纳。 

衔接渔业等相关规划，完善

相关渔业资源管理要求：“实施渔

业资源空间精细化管理，对各类

海洋自然保护区渔业资源实行严

格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捕捞活

动，对其余海域渔业资源实行管

控，禁止生产性捕捞，经批准可允

许非破坏性的科研观测、资源增

殖、生态修复、休闲旅游活动。” 

10 

第 13页，第四章第一节第 15条中“全

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共 872 平方公

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478 平

方公里，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394 

平方公里”与 2021 年 8月 6 日《深圳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不符，方

案中为“全市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588.73 平方公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557.80平方公里”请核准具体数值与出处。 

马先生 

135*****0

63 

解释。 

生态保护红线以市级国土空

间规划总体规划确定的为准。 

11 

第 20页，第五章第三节第 28条，“探

索建立海岸建筑退缩线制度，实行刚性退

线、分级分类管控，整治低效海岸带空间，

提升城镇用海品质。”建议对建筑进行定

义，比如海岸线堤坝是否为海岸建筑？现

在水务局在东部海底建设很多所谓的堤

解释。 

相关建设管控要求和建筑定

义根据《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

与利用规划(2016-2035)》与《深

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序号 意见 单位/个人 处理情况 

坝，很多更是在山海之间建构堤坝，完全没

有意义，只会破坏生态环境，如果海岸线后

面是平原地带，为了经济与民生，建构堤坝

也无可厚非，可是建筑了很多无效的堤坝，

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了海陆生态交互，建

议逐步恢复自然状态，尤其现在东部比较

多的自然海岸线上之前建筑物拆除后建筑

垃圾保留在海岸线上，迟迟得不到处理。建

议明确建筑包含的内容，以及后续明确清

理应该恢复生态面貌。 

12 

第 20页，第五章第三节第 27条，“到 

2035 年，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40%。”需注明已经明确自然岸线的定义与

类型，不然因为定义不清晰，难以达到效

果，破坏了的海岸线还残存一些滩涂，也会

定义成自然岸线。定义混淆将对于岸线保

护不利。 

解释。 

自然岸线定义依据《海岸线

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13 

第 21页，第五章第三节第 29条，“推

动有条件的入海河口两侧增加红树、半红

树数量， 营造河口自然生境。”建议改为

恢复之前面貌，如果之前河口生活的是芦

苇海草，则恢复芦苇海草，如果之前是淤积

滩涂，则恢复滩涂。芦苇和滩涂对于生态系

统同样重要，不能全部恢复成红树林，同时

对红树林也建议限定为本土红树，而不能

引入外来红树造成二次生态问题。 

采纳。 

修改为“因地制宜开展河口

生境恢复，宜林则林、宜滩则滩，

营造河口自然生境。” 

14 

第 21 页，第五章第三节第 31 条，对

于禁渔措施。建议尽快全面禁渔，取消优先

三个区域的禁捕。原因有三，1.深圳海域面

积不大，尤其近海岸面积不大，渔民数量相

对不多，而且经过去年鲸鱼小布的事件后，

已经对禁捕有一定认知，推行难度不大；2.

海域资源急需要尽快保护。3.单纯三个区

域的优先禁捕难以实施，同时鱼类资源的

流动性，小区域禁捕意义不大，建议直接尽

快研究全部近海岸禁渔。 

采纳。 

处理方式参考第 9条意见。 



序号 意见 单位/个人 处理情况 

15 

第 22页，第五章第四节第 32条，“利

用再生水从中上游补充河道”。虽然对于深

圳水资源情况，只能采取中水补充。可是目

前深圳市区所有的河流已经基本都是中水

补充。对于市民亲水不利。不知道有无可能

选取 1-2 条河流尝试进行河流雨水补充。

哪怕是冬季成为旱溪也好，深圳市区中总

得留几条原生的河道，不能全部都变成中

水河道。还有河道本身就是有水多的时候，

有水少的时候，无需现在全部充满水，也浪

费，也不利于亲水。 

采纳。 

修改为：“构建生态补水多元

化配给体系，从中上游补充河道，

保障生态基流量。” 

16 

第 23 页，第五章第四节第 34 条，打

造水城融合典范。深圳应该很难有这个条

件。建议对这条内容进行斟酌，很难真正实

施。 

解释。 

深圳降雨集中且丰沛，径流

过程覆盖全域地表，水城融合与

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目前已开展

设计的燕子湖、香蜜湖、科学公园

等片区综合考虑了雨洪调节、生

物栖息、市民游憩等功能，水城融

合典范区建设有一定基础。 

17 

第 23 页，第五章第五节第 36 条，2.

重要鸟类栖息地中，鸟类名称建议核准修

订。黑鹳，深圳最多一年几只，黑嘴鸥建议

改为红嘴鸥，大凤头不知道是什么鸟。。。。

建议改为黑脸琵鹭、琵嘴鸭、红嘴鸥、鸬鹚

等…… 

采纳。 

修改为“重点保护黑脸琵鹭、

白腰杓鹬、金斑鸻、红嘴鸥等典型

物种迁徙、流通的栖息地环境。” 

18 

第 26 页，第五章第五节第 39 条，建

议明确迁地保护的条件。这样没有限定条

件，可能会造成是优先本地保护还是优先

迁地保护的困惑。。。而应该是需评估无法

就地保护后才实施迁地保护。 

采纳。 

修改为“坚持就地保护为主，

对经评估无法就地保护的重点物

种实施迁地保护。” 

19 

最后一张深圳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

复规划图中，将坝光地区全部划为生态重

建区不对。建议部分为，部分改为自然维育

主导区。该区域生态资源非常好，虽然最近

开发建设，导致比较多的问题，可是生态本

地还在。尤其是海岸线依然很多区域保存

完好。不能粗暴的全部重建。这样对坝光生

态将会是巨大的损失。 

采纳。 

将坝光片区由“生态重建主

导区”修改为“辅助修复主导区”。 

 


